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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保持游泳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清潔衛生，提供良好的運動環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衛生保潔員應不斷巡視本館環境，打掃衛生，隨時保持館內外清潔。
三、衛生間要定期消毒，並檢查水箱，確保沖水箱正常，不得有強烈的異味。
四、對各垃圾桶要注意日常維護及清洗，桶內垃圾要及時進行清理，不得出現堆積及垃圾過夜現象。
五、定期對衛生間紙巾及各浴室洗髮乳、沐浴乳進行檢查，確保以上用品供應充足。
六、如有游泳者遺留物品（泳衣、泳鏡等），應及時收拾並交至管理室登記（泳衣晾乾後，交由管理室登記）。
七、遵守游泳館相關管理規定，做好衛生保潔工作，使環境衛生達到游泳館規定標準。
